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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審計 
 

《會計審計法規》 
試題評析 
本次高考三級二試題目共有四題，除第一題第（二）小題略帶時勢運用分析外，其餘題目均依法律條文平鋪

陳述，係屬容易作答的試題。整體而言，一般考生應可獲60分以上之分數，如熟讀條文的考生，更可獲得90分以
上的佳績。 
命中事實： 
1.會審法規講義第一回P53∼59 
2.會審法規講義第二回P49∼51 
3.會審法規講義第三回P13,P15,P23 
4.會審法規講義第四回P48∼49 

一、請依預算法規定，就下述問題予以說明：(25分) 
(一)政府收入、支出預算之編列，有何規定？ 

(二)本（九十二）年六月報載，我國因受美伊戰爭及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影響，九十二年
度稅收可能嚴重短徵，使得歲入有特別短收之情勢，請問如報載屬實，行政院對此種情況有何因應之

道？ 

答： 

依預算法規定政府收入包括歲入、債務之舉借（即公債及賒債收入）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主政府支出則包括

歲出及債務之償還（即債務還本支出） 

(一)玆就預算法對前述政府收入、支出預算之編列規定，列舉說明如下： 

1.政府一切收支均應編入預算（包括未來承諾之授權應於預算內表達） 

(1)政府歲入與歲出、債務之舉借與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及債務之償還，均應編入其預算。並得編列會計年度內

可能支付之現金及所需未來承諾之授權（預算法第十三條）。 

(2)未來承諾之授權者，謂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於預算當期會計年度，得為國庫負擔債務之法律行為，而承諾於

未來會計年度支付經費（預算法第七條）。政府機關於未來四個會計年度所需支用之經費，立法機關得為未來承

諾之授權，前項承諾之授權，應以一定之金額於預算內表達（預算法第八條）。 

2.強制性及規費收入應經預算程序 

政府徵收賦稅、規費及因實施管制所發生之收入，或其他有強制性之收入，應先經本法所定預算程序。但法律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預算法第二十四條） 

3.大宗財產之處分應經預算程序 

政府大宗動產、不動產之買賣或交換，均須依據本法所定預算程序為之（預算法第二十六條）。 

4.預算收支應維持平衡 

(1)政府經常收支必須平衡 

政府經常收支，應保持平衡，非因預算年度有異常情形，資本收入、公債與賒借收入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不得充

經常支出之用。但經常收支如有賸餘，得移充資本支出之財源（預算法第二十三條）。 

(2)總預算案收入預算及支出預算應維持平衡 

總預算案歲入、歲出未平衡時，應會同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提出解決辦法（即以公債、賒借或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撥

補之）（預算法第四十五條） 

(3)追加歲出預算必須籌有財源 

追加歲出預算之經費，應由中央財政主管機關籌劃財源平衡之（預算法第八十條）。 

5.大幅增加歲出或源少歲入者須採收支同步考量觀念 

(1)行政部門提出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提供財源籌借及資金運用之說明（預算法第三十四條）。 

(2)立法委員所提法律案大幅增加歲出或減少歲入者，應先徵詢行政院之意見，指明彌補資金之來源；必要時，並應

同時提案修正其他法律（預算法第九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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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預算法規定，歲入有特別短收時，行政院因應之道有下列兩種方式： 

1.預算執行中歲入有特別短收宜相對裁減經費 

預算之執行，遇國家發生特殊事故而有裁減經費之必要時，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呈請總統以令裁減之（預算法第

七十一條）。 

2.歲入短收無法裁減經費時應另行籌劃抵補 

法定歲入有特別短收之情勢，不能依第七十一條規定辦理時，應由中央財政主管機關籌劃抵補，並由行政院提出追

加、追減預算調整之（預算法第八十一條）。 

二、依會計法規定，會計人員從事會計工作，應負那些責任？請依應負之不同責任，分別予以說明。(25分) 

答： 

依會計法規定，會計人員的法律責任及例外規定計有下列數種： 

1.對會計報告及會計事務處理程序負有正確記載的責任 

(1)會計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帳或憑證內之記載，繕寫錯誤而當時發現者，應由原登記員劃線註銷更正，於更正處

簽名或蓋章證明，不得挖補、擦、刮或用藥水塗滅。 

(2)前項錯誤，於事後發現，而其錯誤不影響結數者，應由查覺人將情形呈明主辦會計人員，由主辦會計人員依前項

辦法更正之；其錯誤影響結數者，另製傳票更正之。採用機器處理會計資料或貯存體之錯誤，其更正辦法由中央

主計機關另訂之。 

(3)因繕寫錯誤而致公庫受損失者，關係會計人員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會計法第六十七條） 

2.對會計報告、簿籍、憑證等檔案負有善良管理人保管的責任 

(1)會計檔案遇有遺失、損毀等情事時，應即呈報該管上級主辦會計人員或主計機關及所在機關長官與該管審計機

關，分別轉呈各該管最上級機關，非經審計機關認為其對於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並無怠忽，且予解除責任者，

應付懲戒。 

(2)遇有前項情事，匿不呈報者，從重懲戒。 

(3)因第1項或第2項情事，致公庫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會計法第一百零九條） 

3.對會計交代負有交代清楚的責任 

會計人員交代不清者，應依法懲處；因而致公庫損失者，並負賠償責任；與交代不清有關係之人員，應連帶負責（會

計法第一百十九條）。 

4.對不合法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負有使之更正之責任，不更正者負有應予拒絕之責任；前項不合法行為係由機關長官

命令者，負有書面聲明異議之責任；如不接受時負有報告上級機關長官之責任（權責並列） 

(1)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應使之更正；不更正者，應拒絕之，並報告該機關主

管長官。 

(2)前項不合法之行為，由於該機關主管長官之命令者，應以書面聲明異議，如不接受時，應報告該機關之主管上級

機關長官與其主辦會計人員或主計機關。 

(3)不為前二項之異議時及報告時，關於不合法行為之責任，主辦會計人員應連帶負之。（會計法第九十九條） 

5.不得兼營會計師、律師業務的責任 

會計人員不得兼營會計師、律師業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兼任公務機關、公私營業機構之職務（會計法第一百

十二條）。 

6.主辦會計人員請假與出差，應先行呈報的責任 

主辦會計人員之請假或出差，應呈請該管上級機關之主辦會計人員或主計機關指派人員代理；其期間不逾一個月者，

得自行委託人員代理。但仍應先期呈報，並連帶負責（會計法第一百十一條）。 

7.違反前述第(一)至(四)項，致公庫受損者，負賠償責任 

(1)會計法第六十七條第三項。 

(2)會計法第一百零九條第四項。 

(3)會計法第一百十九條。 

(4)會計法第九十九條第三項。 

（以上條文內容均請參考前述第(一)至(四)項內容）。 

8.例外規定（內部審核人員之保障） 

會計人員執行內部審核事項，應依照有關法令辦理；非因違法失職或重大過失，不負損害賠償責任（會計法第一百零

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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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依決算法規定，就下述問題予以說明：(25分) 
(一)各機關之單位決算應如何編造？ 
(二)主管機關接到所屬各機關單位決算，應如何處理？ 
(三)審計機關審核各機關決算，應注意那些事項？      

答： 

(一)各機關單位決算之編造方式： 

1.編制原則 

(1)機關別之單位決算，由各該單位機關編造之，編造時應按其事實備具執行預算之各表，並附有關執行預算之其他

會計報告、執行預算經過之說明、執行施政計畫、事業計畫績效之說明及有關之重要統計分析。 

(2)特種基金之單位決算，由各該基金之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之（決算法第十二條）。 

2.編制項目 

前述執行預算各表，行政院主計處經依據決算法第三十條規定，每年均訂有決算編製作業手冊，供各機關編造決算之

參考，茲就其中單位決算之主要書表格式內容列述如下。  

(1)歲入來源別決算表。 

(2)歲出政事別決算表。 

(3)歲出機關別決算表。 

(4)以前年度歲入來源別轉入數決算表。 

(5)以前年度歲出政事別轉入數決算表。 

(6)以前年度歲出機關別轉入數決算表。 

(7)歲入、經費類平衡表。 

(二)主管機關接到所屬各機關單位決算之處理方式： 

1.編製原則 

(1)各機關單位之主管機關編造決算各表，關於本機關之部分，應就截至年度結束時之實況編造之，其關於所屬機關

之部分，應就所送該年度決算彙編之（決算法第十八條）。 

(2)各主管機關接到所屬機關決算，應即查核彙編，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應修正彙編之，連同單位決算轉送中

央主計機關。前項彙編之修正事項，應通知原編造機關及審計機關（決算法第二十條）。 

(3)各部門投資或經營之其他事業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每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就以前年度投資或捐助之效益評

估，併入決算辦理（預算法第四十一條第三項）。 

2.編製項目 

有關主管決算之主要書表格式內容，同單位決算。 

(三)審計機關審核各機關決算，應注意下列事項： 

1.違法失職或不當情事之有無。 

2.預算數之超過或賸餘。 

3.施政計畫、事業計畫或營業計畫已成與未成之程度。 

4.經濟與不經濟之程度。 

5.施政效能或營業效能之程度，及與同類機關或基金之比較。 

6.其他有關決算事項。（決算法第二十三條）（審計法第六十七條） 

四、請依審計法及決算法規定，就下述問題予以說明：(25分) 
(一)審計機關審核中央政府總決算，應注意那些事項？ 
(二)審計機關審核決算時，如有修正之主張，應如何處理？ 
(三)審計長應於何時完成中央政府年度總決算之審核？審核完成後應編造何種文件？ 

答： 

(一)審計機關審核中央政府總決算，應注意下列事項： 

1.歲入、歲出是否與預算相符；如不相符，其不符之原因。 

2.歲入、歲出是否平衡；如不平衡，其不平衡之原因。 

3.歲入、歲出是否與國民經濟能力及其發展相適應。 

4.歲入、歲出是否與國家施政方針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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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方所擬關於歲入、歲出應行改善之意見。（審計法第六十八條及決算法第二十四條） 

(二)審計機關審核決算時，如有修正之主張，應即通知原編造決算之機關限期答辯，逾期不答辯者，視為同意修正，決算經

審定後，應通知原編造決算之機關，並以副本分送中央主計機關及該管上級機關（決算法第二十五條）。 

(三)審計長應於中央政府總決算送達後三個月內完成其審核，編造「最終審定數額表」，並提出「審核報告」於立法院（決

算法第二十六條，審計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前段）。 


